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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监函〔2024〕0145 号

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

东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ST 迪马，A 股证

券代码：600565；

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

股股东；

潘 川，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

李俊杰，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
经查明，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 迪马或公

司）、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银控股）在

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等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等方面存在以

下违规行为。

2024 年 5 月 7 日晚，有媒体报道称，东银控股宣布与重庆市江

南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南集团）签订《战略投资框

架协议》，江南集团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东银控股司法重整，且重

整可能会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。根据公司于 5月 11 日披露的问询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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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公告，涉及控制权变更的报道为媒体从东银控股获悉。相关报

道发布后，公司股价于次日涨停。

2024年5月14日上午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公司及东银控股表示正

在统筹安排资金启动增持计划。根据公司于5月 16日披露的问询函

回复公告，东银控股在回复投资者及媒体来电时称“目前正努力在

政府协调下统筹、安排资金，一旦资金到位，将立即启动增持计

划”，同时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来电时提及“不排除控股股东有这个可

能性”。相关报道发布后，公司股价于当日涨停。迟至 5 月 15 日，

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。

2024 年 6 月 13 日下午，公司通过公众号平台“迪马股份”发布

文章称，东银控股表示将加大调度资金，进一步增持全力维护上市

公司主体地位。相关文章发布后，公司股价于当日涨停。

上市公司涉及自身和控股股东重整、控制权变动、控股股东增

持等重要事项，受到市场高度关注，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和投资决

策产生重大影响，应当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进行真实、准确、客

观地披露。公司及控股股东多次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与上

市公司相关的重要信息，信息发布后公司股价大幅波动。公司和控

股股东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、第 2.1.8 条和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第 7.1.1 条

等有关规定。公司时任董事长潘川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、信息披露

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李俊杰作为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

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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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》第 2.1.2 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 条等有关

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

的承诺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

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、时任董事长潘川、时任董事会秘书李俊杰予以监管警示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你公

司、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

人员）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

出的违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

深入排查，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

运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 1 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

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

问题再次发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

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

大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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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


